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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
准》，“风貌”是指反映城镇历史文化特
征的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整体面貌
和景观。 “历史环境要素”是反映历史
风貌的古井、围墙、石阶、铺地、驳岸、
古树名木等。

从上述概念可知，“风貌” 不仅指
建筑等人工环境，也包括河涌、树木这
些自然环境。

致力于推广“整体保护”理念，倡

导历史环境保护、将“景观风貌管理”
引入城市保护的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
与传承专委会委员、 同济大学张松教
授认为：

“遗产保护的 ‘原真性 ’的内涵
逐渐被 ‘完整性 ’的观念所完善 ，这
意味着保护对象各部分作为一个整
体的识别性与保护状态决定了城市
遗产的价值 。 城市保护最重要的就
是 ‘整体保护 ’，但是社会 、市民或者

是更多的利益相关者都没有这种认
识 。 ”

针对一些街坊、 市民觉得建筑才
需要保护， 对河涌改变可以接受的观
点，建筑师何健翔指出：

“市民暂时确实难以意识到对城
市中历史自然景观的破坏给社区和风
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， 也无法理解城
市历史自然景观对城市文化和经济价
值的长效作用。 ”

专家指自然景观风貌保护意识与管理缺失，建议：

改造应综合评价河涌景观多方面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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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“风貌派”分庭抗礼，也有街坊、市民不
认为风貌有改变，或认为建筑风貌才需要保
护，虽然破坏风貌但增加休闲空间：

“河涌仍然在，不觉得改变了原来的风貌。 ”
（街坊何姨）

“两边建筑的风貌不改变的话，对河涌
进行一些改造影响不大。 ”（张伯）

“喜欢改造后的河涌，可以多点空间休
闲，现在能和家人朋友一起散步的地方太少
了。 小部分风貌的改变是可以的。 ”（游客高
先生）

“虽然历史风貌有所破坏，可从商家角
度看，改造后，增加了休闲空间，能把来东山
打卡的人吸引过来，增加人气。 ”（新河浦的
店家何小姐）

什么才是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
风貌？ 建亲水步道、挑台、砍伐榕树是否破坏
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？ 河涌原有的景观
风貌是否需要保护，其价值要素是什么？ 目
前的法律法规有否保护河涌的历史风貌？

到底什么才是新河浦涌的历史风
貌？ 它的价值要素是什么？

据 1840—1995 年的 《白云街志》，
清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4）已记载有新
河浦涌，其时名为涨潮沟。

根据民国时的老照片可看到，当
时的河涌是土堤，也没有树。自 1936 年
起就住在新河浦的东山名园慎园的主
人曹国裕回忆：

“新河浦涌在民国时是土堤，河道
比现在宽，小孩子可以在河里游泳。 新
中国成立后才筑了石堤，河就变窄了，
一天有两次涨潮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
代，可以在河里钓鱼，河里还有虾、青
蛙。 改革开放后，用水闸控制水位，开
始往河里排污水，河水变臭。 上世纪 80
年代，河床铺了水泥地。 ”

古粤秀色自 1985 年起在新河浦生
活、工作。在他的记忆中：“当时河涌没有
围栏，是麻石堤，人可以走到岸边。 那时候

河涌带有泥土的味道， 跟珠江三角洲岭
南传统村落的河涌很相似， 就是多了
石堤岸，河涌两岸绿树成荫。 ”

“后来，在河涌边筑起栏杆，路人
无法像以前那样‘亲近’河涌，看潮水
涨退。 接着栏杆与河之间更种上了绿
色植物，分割路人与河涌，只有站在桥
上望去，才可以看清。 ”

他认为 ：“新河浦是历史文化街
区， 应该在尊重历史文化街区原有历
史风貌的前提下再开发旅游元素，如
果确实需要亲水性， 要最大限度保留
河涌原有的风貌，包括石堤、河床、水
流量、绿树、水中生物等原有的生态，
增加通透的栏杆，可以增加亲水性。 ”

专长于历史水系研究的李炎却提出：
“对于河涌的历史风貌，要看把原

真性定位到什么时候， 如果说上世纪
80 年代的风貌作为原真性是最好的，
那这是以什么标准来定？ ”

“吴庆洲先生在《中国古代的城市
水系》 一文中认为古代的城市水系具
有十大功用：供水，交通运输，溉田灌
圃和水产养殖，军事防御，排水排洪，
调蓄洪水，防火，躲避风浪，造园绿化
和水上娱乐， 改善城市环境。 被誉为
‘城市之血脉’。 我认为这种 ‘城水相
依’的状态，才是达到了‘城、水、人’共
生的目标， 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城市
水系营建过程中的智慧结晶， 这正是
我们恢复城市历史水系的价值追求。 ”

华南理工大学肖毅强教授则认
为：

“景观风貌保护是广州城市风貌
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内容。 在历史价值
方面， 宜通过对其景观要素的历史演
变、景观特征表达等进行研究，通过评
估可进行适应当代城市发展的 ‘微改
造’。 城市河涌景观包括生态、社会、历
史、经济多方面价值，需综合评价。 ”

专家：
建议将树木纳入
城市遗产体系分级保护

值得反思的是，作为公认的历史风貌
要素，在《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
规划》中，河涌两旁的树木，除了一株古树
名木，都没有列入保护对象。

而在 《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
中，提到“对于现状绿化风貌保存较好的
街道，进行严格控制，林荫道的树木原则
上不得迁移”。

林广思指出：
“中国在部门规章、地方性法规和地

方政府规章中，没有出现综合性城市园林
树木保护法规，只有专门针对‘古树名木’
的法规。 ”

“现在通常将 100 年以上的树评为古
树名木，80 年以上为古树后续资源，古树
名木以及古树后续资源有法律保护，但小
于 80 年的树呢？ ”

“古树名木是我国专有的名词，并且
有明确的定义：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，稀
有、珍贵树木，具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
意义的树木，均属古树名木。《广州市绿化
条例》规定：树龄在三百年以上的古树或
者特别珍贵稀有、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
念意义、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名木，为一
级古树名木；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足三百
年的古树或者珍贵稀有、具有历史价值和
纪念意义的名木，为二级古树名木。 树龄
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以及胸
径 80 厘米以上的树木为古树后续资源。”

“在新加坡，没有‘古树名木’的概念，
但也提出了一个相近的概念 ‘遗产树
（Heritage Tree）’，是指胸围 50cm（相当
于胸径约 16cm）以上的，并且/或者具有
植物、社会、历史文化和/或审美价值的树
木可以被划定到遗产树的范围内。 同时，
新加坡以树木胸围的长度作为遗产树的
基本标准，测量简单，评定直观，也方便民
众的认知和保护。 ”

“通过名称及定义上的对比即可看
出，新加坡对于被保护的树木的限定范围
比我国宽泛得多，更突出了对树木历史文
化生态等方面价值的重视，将树木保护上
升到国家遗产保护的地位。 在新加坡，一
条路上若有几十年的行道树，会被设为历
史林荫道，当遗产保护，有保护条例，不能
随便动。 ”

若按照新加坡的标准，这次新河浦涌
建碧道公园要砍伐的树，都可以被划定为
遗产树而受到保护。

林广思提议：“树木保护应该向建筑
保护学习，后者分了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
或历史风貌建筑三级进行保护和管控。我
们应该像建筑一样，要把城市树木作为全
体市民的公共物品纳入到城市遗产保护
体系， 建构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保护制度。
评估的价值标准应更广泛，不仅仅只是以
难以测定的树龄作为基本标准。 ”

他强调：“树木是持续生长的，如果达
不到 80 年就可以迁移或砍伐， 那很多树
木都达不到，这不能成为这些树木命运
遭到改变的理由 。当然 ，更不能以树木
生长不良作为迁移或砍伐的原因 ，相
反，我们应该在日常采用更恰当的措施保
障树木的健康生长。同时，需要建立政府、
市民和专家多方协商和评定树木的遗产
价值。 ”

目前，国家层面还没有城市景观风
貌管理的专门法律，但浙江、青岛、厦
门、上海都先行一步。

《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
建筑保护条例》将“风貌保护河道”列
为保护对象， 风貌保护河道不得擅自
改变线型或者走向、宽度、断面形式。

广州目前未有关于历史河道的
立法 。 何健翔认为 ： 按照上海的法
律 ， 目前新河浦涌建亲水步道就改
变了断面 。

而在 《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利用规划》中，新河浦涌被作为历史环
境要素定为保护对象。

其保护整治措施是：（1）协调水系
周边环境建设， 建设滨水公共空间与
景观节点， 但同时需注意水系周边的
安全防护隔离措施的建设。

（2）按照城市滨水空间布局，通过
滨水区域改造， 建设多样化的滨河慢
行系统、水岸公园、主题公园和小型湿
地节点。

有专家指这个措施还是空。
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

工程师李炎则认为：“因为历史水系保
护涉及历史文化保护、 水生态环境保
护、防洪排涝规划、绿地系统规划、海绵
城市规划等多专业规划内容， 单单一个历
史文化保护规划恐怕难以做到全面。 ”

何健翔批评：“目前广州缺乏对城
市整体历史环境风貌的认识和规定，
体现城市管理和意识的落后， 确实需
要发起对城市风貌的公共讨论。 ”

专家：遗产保护要有整体保护意识

广州未有专门法律法规保护景观风貌

专家：“城水相依”是历史水系价值追求

■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河浦涌。


